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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
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
何責任。

Kingsoft Corporation Limited
金 山 軟 件 有 限 公 司
（於開曼群島持續經營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3888）

公告
持續關連交易

茲提述金山軟件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五年一月三十日的公告（「該公告」），
內容有關獵豹與騰訊深圳訂立補充協議，以擴大戰略合作協議項下的合作範圍。

除另有界定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公告所界定詞彙具有相同涵義。

本公司謹此進一步公告如下：

根據補充協議，騰訊集團將通過其產品或平台對獵豹集團的產品（主要包括移動和PC應
用程序及平台）提供各種形式的推廣服務（「交易」）。

獵豹集團就交易應付騰訊集團的服務費將由雙方參考可資比較之市場價格經公平磋商釐
定。費用安排一般包括單位時間成本、每次展示費用、每次點擊費用、每次下載費用、
每次安裝費用或每次激活費用。價格乃基於以下各項釐定：(i)當時的市場公允價格；(ii)
產生的實際費用另加合理的利潤率；或(iii)獨立第三方進行類似交易時提供的價格或合
理利潤率得出的價格。為確保騰訊集團向獵豹集團收取的費用公平合理且不高於向獨
立第三方所收取的費用，獵豹集團已採用相關監督和內部控制程序，以確保各項服務和
產品交易的定價基準按上述條款進行，包括要求記錄和進行公平定價分析及獵豹相關
附屬公司（獨立於騰訊集團）的業務開發總監╱副總裁及首席執行官進行最終審批。



2

建議年度上限乃經參考以下各項得出：(i)獵豹集團（特別是其移動產品）對推廣服務的歷
史和預計需求；(ii)其他第三方供應商所提供類似推廣服務的可用性及定價；及(iii)騰訊
集團所提供類似推廣服務的可用性及定價。為確保補充協議項下擬進行交易額不超過
建議年度上限，獵豹集團將定期監控歷史交易總額以及估計補充協議餘下期限內可能
發生的交易額。

承董事會命
金山軟件有限公司

主席
雷軍

香港，二零一五年二月九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張宏江先生、吳育強先生和鄒濤先生；非執行董事為雷軍先生、求伯君先生和  

劉熾平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為王舜德先生、鄧元鋆先生和武文潔女士。


